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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贵司拒绝办理用电用水手续致我司重大损失的沟通函

贵司作为天津滨海高新区（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的物业管理单位，理应为园区企业提供基本物业服务与配套保障，包括协助用电用水申请、维护公共资源分配秩序等。然而，我司自合法承租园区内西三C401号房产以来，贵司却以各种非正当理由拒绝为我司购水电，至今未为我司提供任何解决方案，严重侵犯了我司的合法权利，造成重大经济与运营损失。
一、物业无权阻止企业用电用水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三十七条：

电力用户有权依法获得安全可靠的电力服务。

我司作为依法承租经营单位，具备电力使用资格，贵司无权干涉、阻止或拒绝我司报装电表、办理用电、用水手续。

物业管理公司的职责应是配合企业对接供电供水单位、提供基本保障服务，而非设置人为障碍、损害园区营商环境。
二、前任租户欠费不应由我司承担
贵司以原租户历史欠缴物业费为由，拒绝我司开通水电服务，混淆责任主体，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，严重影响我司正常经营。
贵司以历史纠纷为借口对现有合法企业实施实质性限制，构成管理滥用与服务缺失。
三、我司已遭受重大损失，后果正在扩大
由于无法获得基本用水用电保障，我司目前已被迫停工停产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：

设备闲置；
客户订单违约；
员工工资成本损失；
企业形象受损。

截至目前，初步经济损失已超过人民币七万元，并仍在持续扩大。贵司的行为已构成对企业经营的持续性侵害与责任缺失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贵司行为涉嫌违法，已严重扰乱营商秩序
贵司限制企业车位申请，拒绝公开车位、充电桩等公共资源分配机制，缺乏透明、公正的管理机制。作为国有背景物业单位，更应保障企业合法权益，贵司却严重背离公共服务职能，构成行政、合同和经营管理多重失职。
五、物业未维护公共设施致房屋漏水，构成侵权
此外，我司所在房屋近期发生严重漏水问题。经排查确认，因贵司长期未对房顶公共区域雨水管道进行清理维护，造成排水管堵塞，雨水倒灌进房屋内，直接导致我司办公区域出现严重渗水、设备受损，办公秩序受到极大干扰。
该问题属于物业应当负责维护的公共部位设施范围，贵司未履行管理义务，已构成对我司财产安全的严重侵害。我司保留就该部分另行追责的权利。
六、我司严正声明如下：
- 要求贵司立即为我司提供水电协助，保障基本经营条件；
- 要求贵司停止以历史欠费为由限制我司合法权益；
- 要求贵司公开园区资源分配规则，包括车位及充电桩；
- 要求贵司对因服务失职导致我司停产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责任；
- 如贵司未于收到本函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实质性解决方案，我司将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、市场监管局、电力公司、园区管理委员会举报，并保留依法追究贵司民事赔偿、行政举报乃至诉讼的全部法律权利。
此函为我司正式告知文件，请贵司妥善保留、尽快整改并配合沟通解决。如贵司拒不配合，我司将依法维权，绝不妥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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